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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十  法 定 及 一 般 信 息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所載「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1. 有關本公司的其他資料

(A) 註冊成立

本公司於1997年9月23日由伊煤集團（作為獨家發起人）於中國成立為一家股份有限公
司。本公司的香港營業地點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號太古廣場三座28樓，並於2009年12月10日
根據《公司條例》第XI部在香港註冊為一家非香港公司。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的盧綺霞和
李美儀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代理人，在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由於本公司於中國註冊成
立，本公司的公司架構及章程須遵守中國的相關法律法規。本公司章程相關條文的概要載
於附錄九。中國及香港法律法規若干相關方面的概要載於附錄八。

(B) 本公司的註冊資本變動

本公司成立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時，本公司的註冊股本為人民幣366百萬元，分為200

百萬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內資股（均已繳足，由伊煤集團持有），以及166百萬股每股面
值人民幣1元的B股（均已繳足並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

根據本公司於2007年9月16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的一項決議案，(i)批准向當時現有股
東按照每十股配發兩股紅股的基準發行紅股；及(ii)批准向當時現有股東按照每十股配發八
股的基準將本公司的資本公積金轉為股本。自此，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732百萬
元，分為400百萬股內資股及332百萬股B股。

根據本公司於2010年3月19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的一項決議案，批准按當時現有股東
持有每十股股份派發十股紅股的基準發行紅股。自此，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1,464

百萬元，分為800百萬股內資股及664百萬股B股。

除上文所述者外，自成立以來，本公司的股本並無變動。

(C) 2010年第一屆股東特別大會及2011年第二屆股東特別大會決議案

於2010年5月11日舉行的本公司2010年第一屆股東特別大會上，下列決議案（其中包括）
獲本公司股東通過：

(a) [●]；

(b) [●]；

(c) 批准及採納章程（其僅會於[●]生效），並授權董事會修訂章程。

本公司於2011年8月26日舉行的2011年第二屆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股東通過（其中包
括）下列決議案：

(a) 將第一屆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授予董事會或其授權人士的授權而通過的決議案的有
效期自2011年11月11日延長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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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公司

本公司的子公司包括本文件附錄一A所載的所有實體。

於本文件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本公司子公司的註冊資本曾作出以下變動：

於2010年3月，伊泰准東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930百萬元增至人民幣1,037.7百萬元。於
2010年7月，伊泰准東的註冊資本進一步增至人民幣1,310百萬元。於2011年3月，伊泰准東的
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1,496百萬元。

於2010年9月，伊泰煤製油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873百萬元增至人民幣1,200百萬元。於
2011年9月，伊泰煤製油的註冊資本進一步增至人民幣1,500百萬元。

於2009年4月，伊泰酸刺溝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826百萬元增至人民幣1,080百萬元。

於2012年2月，伊泰呼准的註冊資本進一步增至人民幣1,360百萬元。

於2011年11月，伊泰藥業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265.4百萬元增至人民幣358.4百萬元。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於緊接本文件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本公司任何子公司的股本均
無變動。

3. 子公司資料

本公司主要子公司載列於本文件附錄一A的會計師報告。

有關本公司子公司的資料載列如下：

1. 內蒙古伊泰准東鐵路有限責任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100%
成立日期： 1998年10月5日
經營期限： 1998年10月5日至2023年10月4日
主要營業範圍： 建設准東鐵路、鐵路運輸及配套服務以及

維修服務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496,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496,000,000元

2. 內蒙古伊泰藥業有限責任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100%
成立日期： 1998年5月20日
經營期限： 1998年5月20日至2038年5月19日
主要營業範圍： 分子化合物研發、技術轉讓及

化工產品銷售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358,4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358,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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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蒙古伊泰煤製油有限責任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80%

伊泰集團 20%

成立日期： 2006年3月17日
經營期限： 2006年3月17日至2056年3月16日
主要營業範圍： 生產及銷售煤化工產品（包括液化氣、

汽油、石腦油、煤油、柴油及焦油）
以及副產品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50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500,000,000元

4. 內蒙古伊泰京粵酸刺溝礦業有限責任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52%

京能熱電 24%

山西粵電 24%

成立日期： 2007年9月18日
經營期限： 2007年9月18日至2013年4月29日
主要營業範圍： 煤炭和礦物加工及銷售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08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080,000,000元

5. 內蒙古呼准鐵路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76.46%
內蒙古蒙泰不連溝煤業有限責任公司
呼和浩特鐵路局

21.56%
1.98%

成立日期： 2003年2月26日
主要營業範圍： 建設及投資鐵路及配套設施、鐵路貨運、

建築材料及化工產品銷售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36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360,000,000元

6. 內蒙古伊泰汽車運輸有限責任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100%
成立日期： 2007年3月20日
經營期限： 2007年3月20日至2027年3月19日
主要營業範圍： 陸路貨運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5,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5,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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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鄂爾多斯市伊泰汽車運輸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100%
成立日期： 2004年12月1日
主要營業範圍： 陸路貨運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38,56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38,560,000元

8. 內蒙古伊泰鐵東儲運有限責任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51%
鄂爾多斯市東辰煤炭有限責任公司 30%
鄂爾多斯市鼎華資源開發有限責任公司 19%

成立日期： 2008年9月3日
經營期限： 2008年9月3日至2028年9月2日
主要營業範圍： 煤炭儲存、運輸及銷售；

火車站台租賃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23,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23,000,000元

9. 呼和浩特市伊泰煤炭銷售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100%

成立日期： 2009年9月3日
經營期限： 2009年9月3日至2039年9月2日
主要營業範圍： 煤炭批發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5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50,000,000元

10. 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100%

成立日期： 2009年9月24日
經營期限： 2009年9月24日至2019年9月24日
主要營業範圍： 煤化工產品生產及銷售、煤炭及煤化工技

術開發及諮詢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0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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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內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100%

成立日期： 2009年10月29日
經營期限： 2009年10月29日至2029年10月28日
主要營業範圍： 合成氨、尿素、氮肥、含氮複合肥、

含氮無機鹽、製冷劑及其他化工產品
（不包括有害物質）的生產、儲存、
經營、運輸及銷售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0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00,000,000元

12. 伊泰新疆准東能源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100%

成立日期： 2010年8月9日
經營期限： 2010年8月9日至2030年8月8日
主要營業範圍： 煤炭及煤化工技術開發和諮詢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0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00,000,000元

13. 准格爾旗呼准如意物流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伊泰呼准 51%
准格爾旗官牛犋貨物運輸貿易
有限責任公司

49%

成立日期： 2009年7月10日
經營期限： 2009年7月10日至2029年7月9日
主要營業範圍： 貨物倉儲及卸載、鐵路運輸代理服務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000,000元

14. 內蒙古伊泰准東金泰儲運有限責任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內蒙古伊泰准東鐵路有限責任公司 51%
內蒙古金泰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49%

成立日期： 2011年4月15日
經營期限： 2011年4月15日至2061年4月14日
主要營業範圍： 煤炭集運站經營、租賃及諮詢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2,8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2,8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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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伊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100%
成立日期： 2011年6月27日
主要營業範圍： 煤炭進口及國際貿易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股本 99,000,000美元
承購股本 3,000,000美元

16. 伊泰（北京）合成技術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伊泰藥業 51%
劉志科先生 39%
馮文化先生 10%

成立日期： 2006年12月22日
經營期限： 2006年12月22日至2056年12月21日
主要營業範圍： 研發用作醫療用途的新型小分子化合物、

技術轉讓與諮詢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0,000,000元

17. 北京伊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伊泰藥業 100%

成立日期： 2004年3月15日
經營期限： 2004年3月15日至2034年3月14日
主要營業範圍： 一般業務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0,000,000元

18. 內蒙古伊泰成品油銷售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伊泰煤製油 100%
成立日期： 2010年1月8日
經營期限： 2010年1月8日至2030年1月6日
主要營業範圍： 潤滑油銷售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3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30,000,000元

19. 伊泰哈密能源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100%
成立日期： 2012年1月13日
經營期限： 2012年1月13日至2032年1月12日
主要營業範圍： 加工及銷售礦產品，以及銷售煤化工產品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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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90%

伊泰集團 10%
成立日期： 2012年2月16日
經營期限： 自2012年2月16日起
主要營業範圍： 煤化工技術及煤炭技術諮詢服務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0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100,000,000元

21. 伊泰伊犁礦業有限公司

權益持有人及其權益： 本公司 90%
伊泰集團 10%

成立日期： 2012年3月13日
經營期限： 2012年3月13日至2062年3月12日
主要營業範圍： 對煤炭開採行業的投資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50,000,000元
實收資本： 人民幣50,000,000元

4. 有關本公司業務的其他資料

(A) 本公司的重大合同概要

於本文件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本公司訂立了以下屬重大或可能屬重大的合同（並非於一
般業務過程中訂立的合同）：

(a) 資產轉讓協議；

(b) 本公司（作為被許可方）與伊泰集團（作為許可方）於[●]就以名義代價每年人民幣1.0

元授出伊泰集團若干商標訂立商標使用許可協議，有關進一步詳情載於本文件「關
連交易 — 持續關連交易 — 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 1. 商標許可協議」；

(c) 本公司與國投資產管理公司於2010年10月8日訂立權益轉讓協議，據此國投資產管
理公司同意向本公司出售伊泰藥業4.14%的股本權益，代價為人民幣500,000元；

(d) 本公司與內蒙古如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2010年6月23日訂立權益轉讓協議，據此
內蒙古如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向本公司出售伊泰准東4%的股本權益，代價為
人民幣108,750,153元；及

(e) 《避免同業競爭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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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的知識產權

根據一份商標使用許可協議（載於「關連交易 — 持續關連交易 — 1商標使用許可協議」），
本集團已獲授權使用以下重要商標：

商標 註冊擁有人 類別
註冊╱

申請人地點 註冊號碼 到期日

伊泰集團 39 中國 3183773 2013年9月6日

伊泰集團 4 中國 3183774 2013年8月27日

伊泰集團 5 中國 3183775 2013年8月27日

伊泰集團 39 中國 3845848 2016年7月20日

伊泰集團 39 中國 3845868 2016年5月13日

伊泰集團 39 中國 3845869 2016年5月13日

伊泰集團 4 中國 3845876 2015年8月6日

伊泰集團 4 中國 3845877 2015年8月6日

伊泰集團 4 中國 3845878 2015年8月6日

伊泰集團 4 中國 3845879 2015年8月6日

伊泰集團 4 中國 3845880 2015年8月6日

伊泰集團 4 中國 3845914 2015年8月6日

伊泰集團 4 中國 3845915 2015年8月6日

伊泰集團 39 中國 3846008 2016年7月20日

伊泰集團 4 中國 3846010 201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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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註冊擁有人 類別
註冊╱

申請人地點 註冊號碼 到期日

伊泰集團 4 中國 3846011 2015年8月6日

伊泰集團 39 中國 3846041 2016年5月13日

伊泰集團 39 中國 3846042 2016年5月13日

伊泰集團 4 中國 5558253 2019年10月13日

伊泰集團 3,4,5,25,43 香港 300563698AA 2016年1月11日

伊泰集團 4 台灣 01225212 2016年8月31日

伊泰集團 4 澳門 N/020711 2013年6月9日

伊泰集團 4,5 印度 1412786 2016年1月9日

伊泰集團 4 馬來西亞 06000924 2016年1月19日

伊泰集團 4 韓國 Kipo601585 2014年12月2日

伊泰集團 4 日本 4734673 2013年4月23日

伊泰集團 4 日本 4734672 2013年4月23日

伊泰集團 4 印尼 IDM000135162 2016年1月16日

伊泰集團 4 菲律賓 4-2006-001736 2017年3月26日

伊泰集團 4 泰國 TM262033 201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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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已註冊以下域名﹕

域名 註冊地點 擁有人 註冊日期 到期日

www.yitaicoal.com 中國 本公司 2010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3日

除本節所披露者外，概無對本公司業務屬重要的專利、商標或其他知識或工業產權。

5. 權益披露
A. 主要股東

據董事、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緊接[●]，以下人士將於本公司的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予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
將會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在所有情況下於本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
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

佔股本的概約百分比(%)(1)

股份類別(4)
直接及間接持
有的股份數目 直接權益 間接權益

直接及
間接權益總計

伊泰集團(2)  . . . . . . . .內資股及B股 879,730,000 800,000,000 79,730,000 60.09%
伊泰投資(3)  . . . . . . . .內資股及B股 879,730,000 0 879,730,000 60.09%
伊泰香港 . . . . . . . . . .B股 79,730,000 79,730,000 0 5.45%

附註：

(1) 股權百分比四捨五入至最近兩個小數位。

(2) 伊泰集團持有伊泰香港（持有79,730,000股B股股份）的全部註冊資本，因此伊泰集團被視為於伊泰香港持有
的所有79,730,000股B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伊泰投資持有伊泰集團 99.54%的註冊資本，因此伊泰投資被視為於伊泰集團直接或間接持有的所有
879,73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31名個人代表僱員團體持有伊泰投資的股本權益。張雙旺先生及其配偶實
益擁有伊泰投資15.01%的股本權益。

(4) 根據章程，本公司擁有兩類股份，包括：(i)「非境外上市股份」，包括內資股及B股；以及(ii)境外上市外資
股。

於最後可行日期，以下各人士或實體直接及╱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本公司任何子
公司的股東大會上就所有事項投票的10%或以上股本權益：

本集團成員公司
擁有10%或以上股本權益的人士

（本公司除外）
該實體的

股本權益百分比

伊泰煤製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集團 20%
伊泰酸刺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京能熱電 24%
伊泰酸刺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粵電 24%
伊泰呼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蒙古蒙泰不連溝煤業有限責

任公司
21.56%

伊泰鐵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鄂爾多斯市東辰煤炭有限責任
公司

30%

伊泰鐵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鄂爾多斯市鼎華資源開發有限
責任公司

19%

伊泰（北京）合成技術有限公司 . . . . . . . . . 劉志科 39%
伊泰（北京）合成技術有限公司 . . . . . . . . . 馮文化 10%
准格爾旗呼准如意物流有限責任公司  . . 准格爾旗官牛犋貨物運輸貿易

有限責任公司
49%

准東金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蒙古金泰煤業集團有限責任
公司

49%

伊泰新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集團 10%
伊泰煤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集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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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董事及監事於本公司聯營公司的註冊資本的權益披露

於[●]，本公司各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公司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
分部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任何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被當
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的登記冊，
或根據董事及上市發行人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就此而言，證
券及期貨條例的相關條文將按適用於監事的方式詮釋）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監事╱最高行政人員 聯營公司 權益類型
佔聯營公司

註冊資本的概約百分比

張東海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投資 聯營公司權益 2.84%（受託）(1)

劉春林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投資 聯營公司權益 2.84%（受託）(2)

葛耀勇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投資 聯營公司權益 2.84%（受託）(3)

張東升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投資 聯營公司權益 2.84%（受託）(4)

李文山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投資 聯營公司權益 2.84%（受託）(5)

康治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投資 聯營公司權益 2.84%（受託）(6)

張新榮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投資 聯營公司權益 2.84%（受託）(7)

呂貴良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投資 聯營公司權益 0.31%
張明亮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投資 聯營公司權益 0.12%
王三民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投資 聯營公司權益 0.07%
姬志福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投資 聯營公司權益 0.03%
韓占春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伊泰投資 聯營公司權益 0.03%

(1) 張東海先生及其配偶實益擁有伊泰投資註冊資本的1.58%。

(2) 劉春林先生實益擁有伊泰投資註冊資本的0.83%。

(3) 葛耀勇先生及其配偶實益擁有伊泰投資註冊資本的0.70%。

(4) 張東升先生及其配偶實益擁有伊泰投資註冊資本的0.71%。

(5) 李文山先生實益擁有伊泰投資註冊資本的0.56%。

(6) 康治先生實益擁有伊泰投資註冊資本的0.36%。

(7) 張新榮先生及其配偶實益擁有伊泰投資註冊資本的0.41%。

根據由31名人士及伊泰集團一組僱員訂立的一份信託協議，上表所列董事、監事及最
高行政人員連同31名人士的其他成員代表2,300名人士組成的僱員團體持有伊泰投資的全部
註冊資本。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認為，該信託安排為有效且受中國法律約束。有關該信託
協議的詳情，請參閱「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 概覽」及「本公司歷史及公司架構 — 本公司歷史
及發展 — 本公司控股股東的股權變動情況」。

C. 服務合同詳情

[各董事已於[●]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該等服務協議的主要詳情包括：(a)由[●]起計
為期三年及(b)可根據各份合同的條款予以終止。服務協議可於屆滿後續期。

各監事已於[●]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該等服務協議的主要詳情包括：(a)由[●]起計
為期三年及(b)可根據各份合同的條款予以終止。服務協議可於屆滿後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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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或監事與本公司訂有或擬訂立服務合同（將於一年內屆滿
或僱主可於一年內終止而毋須作出賠償（不包括法定賠償）的合同除外）。

D. 董事及監事薪酬

於2009年、2010年及2011年，已支付予本公司董事及監事的薪酬及授予他們的實物褔利
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10.6百萬元、人民幣10.9百萬元及人民幣11.7百萬元。除本文件附錄一A
所載會計師報告內的財務報表附註十項下所披露者外，同期概無董事或監事向本公司收取
其他薪酬或實物褔利。

根據於本文件刊發日期生效的現行安排，董事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有權向本
公司收取酬金（包括薪酬及實物褔利），預期合共約為人民幣9.0百萬元。

根據於本文件刊發日期生效的現行安排，監事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有權向本
公司收取酬金（包括薪酬及實物褔利），預期合共約為人民幣2.7百萬元。

E. 個人擔保

董事及監事並無就授予本公司的銀行融資向借款人提供個人擔保。

F. 所收代理費或佣金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截至本文件刊發日期止的兩年內，概無就發行或銷售本公司或
其任何子公司的任何股份或借貸資本而給予佣金、折扣、經紀佣金或其他特別條款。

G. 關連交易及關連方交易

本公司關連交易及關連方交易的詳情載於本文件「關連交易」一節及會計師報告，後者
全文載於本文件附錄一A。

H. 免責聲明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

(a) [●]；

(b) [●]；

(c) [●]；

(d) 概無董事或監事或本附錄「專家」一段載列的任何一方於在本文件刊發日期仍然存
續且對本公司業務屬重大的任何合同或安排中擁有重大權益；

(e) 本附錄「專家」一段所列各方概無：

(i) 擁有本公司或其子公司任何股份的法定或實益權益；或

(ii) 擁有可認購或委派他人認購本公司證券的任何權利（不論可否合法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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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及

(g) 各董事或監事或其各自的聯繫人或就董事所知擁有5%以上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任
何股東，概無於本公司的五大供應商或五大客戶中擁有任何權益。]

6. 其他資料

A. 遺產稅

本公司獲告知，本公司須根據中國法律承擔重大遺產稅責任的機會不大。

B.  訴訟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仲裁或行
政程序。據本公司所知，概無待決或被威脅提出的訴訟、仲裁或行政程序。

C. [●]

D. [●]

E. [●]

F. 專家資歷

於本文件內給予意見的專家的資歷如下：

名稱 資歷

[●] [●]

[●] [●]

安永 執業會計師

世邦魏理仕有限公司 物業估值師

競天公誠 中國法律顧問

約翰T.博德公司 採礦與地質諮詢

G. 獨家發起人

伊煤集團為本公司的獨家發起人。

H. 無重大不利變動

[董事確認，本公司的財務或經營狀況自2011年12月31日以來並無重大不利變動，且自
合資格人士報告刊發日期以來並無發生重大變動。]

I. 約束力

倘根據本文件作出申請，本文件將具有效力致使所有有關人士須受公司條例第44A及
44B條的所有條文（刑事條文除外）約束（在適用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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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雙語文件

本文件的中、英文版本依據香港法例第32L章公司條例公告第4條訂明的豁免分別刊發。

K. [其他事項

(a)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於本文件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本公司並無以現金或現金以
外的代價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全部或部分繳足的股份或借貸資本；

(b)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概無本公司股份或借貸資本（如有）為授予期權或同意有條
件或無條件授予期權；

(c) 本公司並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創辦人股份、管理層股份或遞延股份；

(d) 本公司並無尚未贖回的可換股債務證券或債券；

(e) 於緊接本文件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概無就發行或銷售本公司任何資本而給予佣金、
折扣、經紀佣金或其他特別條款；

(f) 概無據此豁免或同意豁免未來股息的安排；

(g) 於過去12個月，本公司的業務並無受到干擾而可能或已經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造
成重大影響；及

(h) 本公司目前不擬作出申請以取得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的地位，因此預計不受中
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規管。]

L. 同意書

[本附錄「專家」一段所述的各個專家已就刊發本文件並於當中載入彼等的報告及╱或函
件及╱或估值證書及╱或按其各自所示格式及文義提述其名稱發出書面同意書，且迄今未
有撤回有關同意書。]

M. 外匯充足水平

就B股持有人而言，現金股息（如有）將由本公司董事會以美元宣派及支付。就內資股持
有人而言，現金股息（如有）將由本公司董事會以人民幣宣派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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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重
要
物
業

本
集
團
非
物
業
業
務
的
物
業
權
益
概
覽

本
集
團
於

20
12
年

3 月
31
日
於
中
國
持
有
的
重
要
物
業

描
述
及

地
點

持
有
實
體

用
途
及

佔
用
詳
情

佔
地

面
積

（
平
方
米
）

建
築

面
積

（
平
方
米
）

土
地
使
用
權

的
獲
取
方
法
╱

土
地
使
用
權

到
期
日

用
途

限
制

重
大

產
權
負
擔

重
大

環
境

問
題

重
大

訴
訟
、

違
約
、

缺
陷

未
來

12
個
月

的
建
設
及

改
進
計
劃

本
集
團

應
佔

權
益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納
日

松
鎮
納
林
廟
村

的
三
幅
土
地
上

的
47
幢
建
築
物

及
66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納
林
廟

煤
礦
一
號
井

的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
員
工
宿

舍
、
辦
公
室
及

配
套
設
施

26
5 ,

98
4 .

80
16

,3
86

.3
4
出
讓
土
地
，

最
近
的
到
期
日

為
20

59
年

6
月

3
日

工
業

2
幢
總
建
築
面
積
為

56
0 .

95
平
方
米
的
樓
宇

尚
無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集
團
正
申
請
相
關
的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無
無

用
作
配
套
設
施

的
2
項
構
築
物
正

在
建
設
當
中
。

於
20

12
年

3
月

31
日
已
產
生
成
本

人
民
幣

29
3 ,

79
6

元
。

10
0 %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納
日

松
鎮
川
掌
村

7
幅

土
地
上
的

45
幢

建
築
物
及

56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納
林
廟

煤
礦
二
號
井

的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
員
工
宿

舍
、
辦
公
室
及

配
套
設
施

35
1 ,

67
7 .

80
26

,5
70

.2
1
出
讓
土
地
，

最
近
到
期
日

為
20

52
年

8
月

30
日

工
業

11
幢
總
建
築
面
積
為

7 ,
32

8 .
82
平
方
米
的
樓
宇

尚
無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集
團
正
申
請
相
關
的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無
無

用
作
配
套
設
施

的
3
項
構
築
物
正

在
建
設
當
中
。

於
20

12
年

3
月

31
日
已
產
生
成
本

人
民
幣

3 ,
81

5 ,
10

0
元

10
0 %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納
日

松
鎮
勿
圖
溝
村

3
幅
土
地
上
的

41
幢
建
築
物
及

52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宏
景
塔
一

礦
的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
員
工
宿

舍
、
辦
公
室
及

配
套
設
施

26
6 ,

15
5 .

50
18

,4
29

.2
4
出
讓
土
地
，

最
近
到
期
日

為
20

59
年

6
月

3
日

工
業

2
幢
總
建
築
面
積
為

79
.3

平
方
米
的
樓
宇
尚
無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集
團

正
申
請
相
關
的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無
無

用
作
配
套
設
施

的
4
項
構
築
物
正

在
建
設
當
中
。

於
20

12
年

3
月

31
日
已
產
生
成
本

人
民
幣

5 ,
45

8 ,
34

2
元
。

1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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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十  法 定 及 一 般 信 息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所載「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描
述
及

地
點

持
有
實
體

用
途
及

佔
用
詳
情

佔
地

面
積

（
平
方
米
）

建
築

面
積

（
平
方
米
）

土
地
使
用
權

的
獲
取
方
法
╱

土
地
使
用
權

到
期
日

用
途

限
制

重
大

產
權
負
擔

重
大

環
境

問
題

重
大

訴
訟
、

違
約
、

缺
陷

未
來

12
個
月

的
建
設
及

改
進
計
劃

本
集
團

應
佔

權
益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納
日

松
鎮
納
林
廟
村

的
3
幅
土
地
上
的

29
幢
建
築
物
及

49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凱
達
煤
礦

的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
員
工
宿

舍
、
辦
公
室
及

配
套
設
施

82
,3

66
.3

5
9 ,

12
3 .

41
2
幅
出
讓
土
地
，

均
於

20
59
年

10
月

13
日
到
期

工
業

12
幢
總
建
築
面
積
為

5 ,
95

5 .
83
平
方
米
的
樓
宇

尚
無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集
團
正
申
請
相
關
的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公
司
已
收
到
內
蒙
古

國
土
資
源
廳

20
12
年

3
月

19
日
出
具
的
函
件
，

確
認
：

(i
) 本
公
司
不
會

因
該
等
建
設
用
地
未
批

先
建
而
被
處
罰
，
或
被

責
令
退
回
該
地
塊
或
回

復
該
地
塊
的
原
狀
，
該

等
地
塊
上
的
建
築
物
和

其
他
設
施
亦
不
會
被
沒

收
或
強
制
拆
除
；

(i
i)
截

至
該
函
件
出
具
之
日
，

內
蒙
古
國
土
資
源
廳
未

收
到
任
何
第
三
方
就
該

土
地
的
土
地
使
用
權
提

出
的
任
何
申
索
，
亦
不

會
再
受
理
除
本
公
司
之

外
的
任
何
第
三
方
對
該

土
地
的
任
何
申
請
。

無
無

用
作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及
配
套
設

施
的

4
幢
樓
宇

及
若
干
構
築
物

正
在
建
設
當

中
。
於

20
12
年

3
月

31
日
已
產

生
成
本
人
民
幣

19
4 ,

25
3 ,

53
1
元
。

1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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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十  法 定 及 一 般 信 息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所載「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描
述
及

地
點

持
有
實
體

用
途
及

佔
用
詳
情

佔
地

面
積

（
平
方
米
）

建
築

面
積

（
平
方
米
）

土
地
使
用
權

的
獲
取
方
法
╱

土
地
使
用
權

到
期
日

用
途

限
制

重
大

產
權
負
擔

重
大

環
境

問
題

重
大

訴
訟
、

違
約
、

缺
陷

未
來

12
個
月

的
建
設
及

改
進
計
劃

本
集
團

應
佔

權
益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伊
金
霍
洛
旗
納

林
陶
亥
鎮

2
幅
土

地
上
的

22
幢
建

築
物
及

16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富
華
煤
礦

的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
員
工
宿

舍
、
辦
公
室
及

配
套
設
施

32
,5

95
.8

6
4 ,

09
1 .

98
2
幅
出
讓
土
地
，

分
別
於

20
59
年

9
月

27
日

及
20

59
年

12
月

28
日
到
期

工
業

7
幢
總
建
築
面
積
為

1 ,
27

5 .
97
平
方
米
的
樓
宇

尚
無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集
團
正
申
請
相
關
的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無
無

用
作
配
套
設
施

的
3
幢
樓
宇
正
在

建
設
當
中
。
於

20
12
年

3
月

31
日

已
產
生
成
本
人

民
幣

5 ,
39

8 ,
10

8
元
。

10
0 %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薛
家

灣
鎮
唐
公
塔
村

2
幅
土
地
上
的

37
幢
建
築
物
及

24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陽
灣
溝
煤

礦
的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
員
工
宿

舍
、
辦
公
室
及

配
套
設
施

71
,3

44
.6

0
8 ,

14
6 .

60
2
幅
出
讓
土
地
，

分
別
於

20
59
年

6
月

3
日

及
20

59
年

10
月

9
日
到
期

工
業

4
幢
總
建
築
面
積
為

31
7 .

97
平
方
米
的
樓
宇

尚
無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集
團
正
申
請
相
關
的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無
無

用
作
配
套
設
施

的
2
項
構
築
物
正

在
建
設
當
中
。

於
20

12
年

3
月

31
日
已
產
生
成
本

人
民
幣

2 ,
56

7 ,
18

5
元
。

10
0 %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2
幅
土

地
上
的

15
幢
建

築
物
及

53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曹
羊
公

路
的
員
工
宿

舍
、
辦
公
室
配

套
設
施

2 ,
34

0 ,
14

6 .
66

4 ,
30

8 .
87

2
幅
劃
撥
土
地

交
通

4
幢
總
建
築
面
積
為

26
2 .

44
平
方
米
的
樓
宇

尚
無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集
團
正
申
請
相
關
的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無
無

無
10

0 %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納
日

松
鎮
大
路
峁
村

3
幅
土
地
上
的

12
幢
建
築
物
及

57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西
營
子
加

油
站
的
員
工
宿

舍
、
辦
公
室
配

套
設
施

51
,2

96
.6

0
4 ,

06
7 .

37
出
讓
土
地
，

最
近
的
到
期
日

為
20

53
年

6
月

加
油

站
╱
辦

公
室
╱

住
宅

2
幢
總
建
築
面
積
為

29
0 .

00
平
方
米
的
樓
宇

尚
無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集
團
正
申
請
相
關
的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無
無

無
10

0 %



X-18

附 錄 十  法 定 及 一 般 信 息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所載「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描
述
及

地
點

持
有
實
體

用
途
及

佔
用
詳
情

佔
地

面
積

（
平
方
米
）

建
築

面
積

（
平
方
米
）

土
地
使
用
權

的
獲
取
方
法
╱

土
地
使
用
權

到
期
日

用
途

限
制

重
大

產
權
負
擔

重
大

環
境

問
題

重
大

訴
訟
、

違
約
、

缺
陷

未
來

12
個
月

的
建
設
及

改
進
計
劃

本
集
團

應
佔

權
益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康
巴
什
新
區

1
幅

土
地
上
的

5
幢
建

築
物
及

19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康
巴
什
太

陽
能
示
範
基
地

的
配
套
設
施

89
,3

33
.7

8
87

0 .
64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本
集
團
尚
未
取
得
該
項

目
的
土
地
使
用
權
證
和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集

團
已
取
得
相
關
政
府
機

關
的
批
文
。
本
集
團
擬

於
取
得
土
地
使
用
權
後

申
請
所
有
權
證
。

無
無

無
10

0 %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伊
金
霍
洛
旗
納

林
陶
亥
鎮
沙
沙

圪
台
村

1
幅
土
地

上
的

9
幢
建
築
物

及
3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包
神
站
的

辦
公
室
及
配
套

設
施

4 ,
98

2 .
37

1 ,
65

6 .
89
出
讓
土
地
，

於
20

59
年

9
月

27
日
到
期

工
業

無
無

無
無

10
0 %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伊
金
霍
洛
旗
新

廟
鄉
的

1
幅
土
地

上
的

5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神
山
煤
礦

的
配
套
設
施

4 ,
46

3 .
00

不
適
用
出
讓
土
地
，

於
20

59
年

9
月

27
日
到
期

工
業

無
無

無
無

1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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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十  法 定 及 一 般 信 息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所載「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描
述
及

地
點

持
有
實
體

用
途
及

佔
用
詳
情

佔
地

面
積

（
平
方
米
）

建
築

面
積

（
平
方
米
）

土
地
使
用
權

的
獲
取
方
法
╱

土
地
使
用
權

到
期
日

用
途

限
制

重
大

產
權
負
擔

重
大

環
境

問
題

重
大

訴
訟
、

違
約
、

缺
陷

未
來

12
個
月

的
建
設
及

改
進
計
劃

本
集
團

應
佔

權
益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准
格

爾
召
鎮
黃
天
棉

圖
村
的

1
幅
土
地

上
的

11
幢
建
築

物
及

14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准
格
爾
召

選
煤
廠
及
加
油

站
的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
員
工
宿

舍
、
辦
公
室
及

配
套
設
施

1 ,
20

1 ,
68

3
9 ,

42
5 .

06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本
集
團
並
無
獲
得
該
項

目
的
土
地
所
有
權
證
及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集
團
已
獲
得
內
蒙

古
國
土
資
源
廳
於

20
12

年
3
月

19
日
發
出
的
函

件
，
確
認

(i
) 本
集
團
不

會
因
該
建
設
用
地
未
批

先
建
而
遭
處
罰
，
或
被

責
令
退
回
該
地
塊
或
回

復
該
地
塊
的
原
狀
，
該

地
塊
上
的
樓
宇
及
其
他

設
施
將
不
會
被
沒
收
或

遭
強
制
拆
除
；

(i
i)
截
至

該
函
件
出
具
日
期
，
內

蒙
古
國
土
資
源
廳
並
無

收
到
任
何
第
三
方
就
該

土
地
的
土
地
使
用
權
提

出
的
任
何
申
索
，
亦
不

會
再
受
理
除
本
公
司
之

外
的
任
何
第
三
方
對
該

土
地
的
任
何
申
請
。

無
無

用
作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及
配
套
設

施
的

4
幢
樓
宇

及
若
干
構
築
物

正
在
建
設
當

中
。
於

20
12
年

3
月

31
日
，
已
產

生
成
本
人
民
幣

24
,2

36
,5

74
元
。

10
0 %



X-20

附 錄 十  法 定 及 一 般 信 息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所載「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描
述
及

地
點

持
有
實
體

用
途
及

佔
用
詳
情

佔
地

面
積

（
平
方
米
）

建
築

面
積

（
平
方
米
）

土
地
使
用
權

的
獲
取
方
法
╱

土
地
使
用
權

到
期
日

用
途

限
制

重
大

產
權
負
擔

重
大

環
境

問
題

重
大

訴
訟
、

違
約
、

缺
陷

未
來

12
個
月

的
建
設
及

改
進
計
劃

本
集
團

應
佔

權
益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大
路

新
區
的

1
幅
土
地

上
的

4
幢
建
築
物

及
12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製
油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用
作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
辦
公
室

及
配
套
設
施

51
9 ,

35
0 .

00
6 ,

43
2 .

13
出
讓
土
地
，

於
20

56
年

9
月

20
日
到
期

工
業

無
無

無
用
作
配
套
設
施

的
1
幢
樓
宇
正

在
建
設
當
中
。

於
20

12
年

3
月

31
日
，
已
產
生

成
本
人
民
幣

81
,0

87
,7

00
元
。

80
%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呼
和
浩
特
及

鄂
爾
多
斯
市
的

1
幅
土
地
上
的

87
幢
建
築
物
及

57
1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呼
准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呼
准
鐵

路
綫
的
辦
公

室
、
員
工
宿
舍

及
配
套
設
施

4 ,
91

4 ,
26

4 .
00

22
,3

49
.3

4
劃
撥

不
適
用
本
集
團
並
無
獲
得
該
項

目
的
土
地
所
有
權
證
及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根
據
國
土
資
源
部
於

20
11
年

12
月

27
日
發
出

的
回
覆
，
國
務
院
已
批

准
該
幅
土
地
由
呼
准
鐵

路
線
使
用
，
並
轉
為
建

設
用
地
，
而
獲
取
相
關

土
地
使
用
權
證
並
無
重

大
法
律
障
礙
。

無
無

無
76

.4
6 %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的

13
幅
土
地
上
的

11
1

幢
建
築
物
及

45
9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准

東
鐵
路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用
作
准
東
鐵
路

線
一
期
的
辦
公

室
、
員
工
宿
舍

及
配
套
設
施

6 ,
29

5 ,
93

3 .
45

54
,4

39
.3

9
8
幅
劃
撥
土
地

5
幅
出
讓
土
地
，

最
近
到
期
日
為

20
53
年

3
月

7
日

交
通
╱

辦
公
室
無

無
無

1
幢
辦
公
樓
正

在
建
設
當
中
。

於
20

12
年

3
月

31
日
，
已
產
生

成
本
人
民
幣

49
,7

78
,3

96
元
。

10
0 %



X-21

附 錄 十  法 定 及 一 般 信 息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所載「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描
述
及

地
點

持
有
實
體

用
途
及

佔
用
詳
情

佔
地

面
積

（
平
方
米
）

建
築

面
積

（
平
方
米
）

土
地
使
用
權

的
獲
取
方
法
╱

土
地
使
用
權

到
期
日

用
途

限
制

重
大

產
權
負
擔

重
大

環
境

問
題

重
大

訴
訟
、

違
約
、

缺
陷

未
來

12
個
月

的
建
設
及

改
進
計
劃

本
集
團

應
佔

權
益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的

1
幅

土
地
上
的

10
幢

建
築
物
及

1
條
鐵

路
線

內
蒙
古
伊
泰
准

東
鐵
路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用
作
准
東
鐵
路

線
二
期
的
辦
公

室
、
員
工
宿
舍

及
配
套
設
施

4 ,
87

3 ,
74

3 .
00

6 ,
86

8 .
60
劃
撥

不
適
用
本
集
團
並
無
獲
得
該
項

目
的
土
地
所
有
權
證
及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根
據
國
土
資
源
部
於

20
11
年

1
月

17
日
發
出

的
回
覆
，
國
務
院
已
批

准
該
幅
土
地
由
伊
泰
准

東
鐵
路
線
使
用
，
並
轉

為
建
設
用
地
，
而
獲
取

相
關
土
地
使
用
權
證
並

無
重
大
法
律
障
礙
。

無
無

無
10

0 %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的

2
幅

土
地
上
的

47
幢

建
築
物
及

35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京

粵
酸
刺
溝
礦
業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用
作
酸
刺
溝
煤

礦
的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
員
工
宿

舍
、
辦
公
室
及

配
套
設
施

75
1 ,

48
8 .

00
92

,6
90

.6
4
出
讓
土
地
，

於
20

60
年

7
月

22
日
到
期

工
業

2
幢
總
建
築
面
積
為

5 ,
54

6 .
20
平
方
米
的
樓
宇

尚
無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集
團
正
在
申
請
相
關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無
無

無
52

%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准
格
爾
旗
的

2
幅

土
地
上
的

6
幢
建

築
物
及

55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京

粵
酸
刺
溝
礦
業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酸
周
鐵
路
線

72
9 ,

93
1 .

74
3 ,

62
0 .

64
一
幅
劃
撥
土
地

一
幅
出
讓
土
地
，

於
20

60
年

7
月

22
日
到
期

鐵
路

無
無

無
無

52
%



X-22

附 錄 十  法 定 及 一 般 信 息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所載「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描
述
及

地
點

持
有
實
體

用
途
及

佔
用
詳
情

佔
地

面
積

（
平
方
米
）

建
築

面
積

（
平
方
米
）

土
地
使
用
權

的
獲
取
方
法
╱

土
地
使
用
權

到
期
日

用
途

限
制

重
大

產
權
負
擔

重
大

環
境

問
題

重
大

訴
訟
、

違
約
、

缺
陷

未
來

12
個
月

的
建
設
及

改
進
計
劃

本
集
團

應
佔

權
益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杭
棉
旗
的

1
幅
土

地
上
的

14
幢
建

築
物
及

27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藥

業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用
作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
員
工
宿

舍
、
辦
公
室
及

配
套
設
施

53
0 ,

16
5 .

60
10

,5
52

.8
5
出
讓
土
地
，

到
期
日
為

20
50
年

11
月

5
日

工
業

無
無

無
無

10
0 %

建
於
中
國
內
蒙

古
鄂
爾
多
斯
市

杭
棉
旗
的

2
幅
土

地
上
的

19
幢
建

築
物
及

34
項
構

築
物

內
蒙
古
伊
泰
鐵

東
儲
運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用
作
工
業
生
產

設
施
、
員
工
宿

舍
、
辦
公
室
及

配
套
設
施

22
7 ,

25
8 .

00
7 ,

50
3 .

92
出
讓
土
地
，

到
期
日
為

20
59
年

10
月

9
日

工
業

3
幢
總
建
築
面
積
為

3 ,
46

7 .
66
平
方
米
的
建

築
物
尚
無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本
集
團
正
在
申
請

相
關
房
屋
所
有
權
證
。

無
無

無
51

%

附
註
：

(1
) 
上
述
重
要
物
業
是
指
本
集
團
煤
炭
及
工
業
生
產
及
鐵
路
線
使
用
的
物
業
。

(2
) 
對
於
物
業
的
產
權
負
擔
，
本
公
司
依
賴
本
集
團
中
國
法
律
顧
問
競
天
公
誠
律
師
事
務
所
提
供
的
法
律
意
見
。

(3
) 
上
述
重
要
物
業
概
無
涉
及
物
業
業
務
。
就
本
公
司
所
知
及
所
信
，
除
上
文
表
格
及
╱
或
附
註
另
有
披
露
外
，
本
公
司
的
重
要
物
業
概
無
涉
及
：

a)
 
第
三
方
權
利
，
如
產
權
負
擔
、
留
置
權
、
質
押
或
按
揭
；

b)
 
用
途
限
制
或
與
其
實
際
用
途
有
所
衝
突
；

c)
 
環
境
違
規
問
題
；

d)
 
調
查
、
通
知
、
未
決
訴
訟
、
違
反
法
律
或
業
權
缺
陷
；

e)
 
建
築
、
翻
新
、
裝
修
或
發
展
計
劃
；

f)
 
出
售
或
更
改
用
途
計
劃
；
或

g)
 
被
視
為
就
對
本
集
團
的
物
業
作
出
物
業
知
情
評
估
而
言
屬
重
大
的
任
何
其
他
信
息
。




